
场景三

剧中丁二叔家以为重疾险是大

额医疗费报销， 为省钱不顾胡曼黎

“医疗险和重疾险互为补充” 的意

见， 坚持只买重疾险， 自以为买了

保险就足够了， 以致心脏病就医后

因未达重疾赔付条件被拒赔， 只能

自费 20 万元手术费。

● 法官释法

这段剧情涉及的保险误区值得

深思。 重疾险和医疗险分属于不同

险种， 所覆盖的保险范围并不一

致， 且重疾险保险范围对疾病程度

多有限制， 重疾险赔付通常需要被

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发生合同约定

的重大疾病， 或达到约定的疾病状

态、 实施约定的某种手术， 才能如

约赔付， 并非单纯报销医药费， 也

不是所有疾病都能赔付。

剧中丁二叔所做的手术可能未达

到合同约定的疾病程度标准， 故而被

拒赔。 因此， 保险消费者在选择险种

时可结合自身需求和保险范围综合判

断。 此外， 无论购买何种保险， 都必

须关注保险条款， 特别是保险责任、

免责条款等， 以充分保障自身权益，

避免自身对保险责任认知与合同约定

的不匹配。

近期， 电视剧 《蛮好的人生》 热播。 该剧以保险销售人员胡曼黎的成长为主

线， 聚焦老百姓关注的养老、 疾病、 家庭风险等民生问题， 引发人们对保险的关

注， 剧情跌宕起伏， 更蕴含颇多保险法律知识。

代投保险有效吗？ 隐瞒病史如何认定？ 代签保单有哪些法律风险？ 让我们一起

回顾 《蛮好的人生》， 聊聊保险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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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好的人生》

导演： 汪 俊

编剧： 费慧君 李晓亮

主演： 孙 俪 董子健 胡杏儿

高 鑫 陈 瑶 徐崴罗

剧情简介：

39 岁的保险从业人员胡曼

黎在以为自己即将迎接人生巅峰

之时， 却同时失去了婚姻和工

作。 竞争对手暗中作梗， 胡曼黎

惨遭公司开除， 而始作俑者竟是

28 岁的薛晓舟。 胡曼黎在与薛

晓舟几番交手后， 他们逐渐从误

解到相互认同， 胡曼黎决定不计

前嫌和薛晓舟联手合作， 从头再

来。 薛晓舟成长为保险业界不容

小觑的金牌销冠， 胡曼黎也决定

回归自己的事业主场。

场景四

剧中胡曼黎因 7 年前急于促成客

户马勇的投连险保单， 代其抄写了保

单里的风险告知内容并签名， 后马勇

投资亏损， 以保险告知非本人签名为

由， 向保险公司申请巨额赔付， 保险

公司担责后向保险代理人胡曼黎追

责， 为此胡曼黎深陷巨额债务， 甚至

卖房还债。

● 法官释法

保险代理人以保险公司名义展

业， 法律后果由保险公司承担， 但保

险公司对外担责后可依据与代理人签

订的代理合同向有过错的代理人追

偿。 伪造签名、 代为勾选健康告知事

项、 代为誊抄风险告知、 虚假宣传等

是保险代理人展业中常见的不规范现

象， 保险代理人面临着罚款、 吊销执

照、 保险公司追偿甚至是刑事责任。

保险消费者和代理人对待投保流程和

文件签署都应持谨慎态度， 详细阅读

文件条款内容后再进行签名投保， 代

理人更应严守底线、 规范展业行为，

切莫急于出单而因小失大， 落实投保

过程的录音录像存证， 切实保障流程

合法合规。

●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一百二十七条 保险代理人根

据保险人的授权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

行为， 由保险人承担责任。

保险代理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

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保险人名义

订立合同， 使投保人有理由相信其有

代理权的， 该代理行为有效。 保险人

可以依法追究越权的保险代理人的责

任。

（来源： 静安法院微信公号）

场景二

剧中胡曼黎被同事举报协助投

保人曹玲骗保。 曹玲在投保前已确

诊乳腺癌， 因儿子身患自闭症缺钱

治疗， 向胡曼黎恳求帮忙隐瞒病情

投保， 胡曼黎出于同情帮助曹玲完

成了投保手续。 之后同事拿出曹玲

自认隐瞒病史的录音证据， 胡曼黎

也因此被开除。

● 法官释法

投保人带病投保可被拒赔， 协

助的保险代理人也会被追责。 投保

人在投保时， 对保险公司的健康询

问未尽如实告知义务， 且足以影响

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承保或提高保险

费率， 保险公司可以解除保险合

同， 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若故意隐瞒甚至可不退还保

险费。

剧中投保人曹玲故意隐瞒乳腺

癌病史投保， 即属于违反如实告知

义务，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对其理赔申请可拒赔且不退还保险

费。如实告知不仅是法定义务，更是

对投保人保险权益的保障， 投保过

程的录音录像存证， 也能为投保人

和保险公司增设“防火墙”。

●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六条 订立保险合同， 保

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

关情况提出询问的， 投保人应当如

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

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 足

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

者提高保险费率的， 保险人有权解

除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 自

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

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自合同

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 保险人不

得解除合同； 发生保险事故的， 保

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

的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的， 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

险事故， 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

的责任， 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

知义务， 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

响的， 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

保险事故， 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

金的责任， 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

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 保险人不

得解除合同； 发生保险事故的， 保险

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

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

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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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一

剧中胡曼黎为老客户魏总父亲

代为购买意外险并连续数年代为支

付保费，恰逢魏总父亲意外骨折，这

份保险派上用场。 看似完美维护客

户关系的销售案例，实则暗藏风险。

● 法官释法

作为保险代理人的胡曼黎忽视

了保险利益。意外险属人身保险，此

类保险的投保人在投保时需对被保

险人存在保险利益， 即投保人或被

保险人对保险标的需具有法律上承

认的利益，如投保人对本人、配偶、

子女、父母等是具有保险利益的。若

投保人不具有保险利益， 则其保险

合同效力存疑， 如果未经过被保险

人本人同意或追认， 该保险合同无

效， 若被保险人本人对保险合同予

以追认，则该保险合同有效，可要求

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予以理赔。

剧中， 胡曼黎作为投保人与魏

总父亲之间不存在保险利益， 需经

魏总父亲同意或追认， 该保险合同

才有效。

●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二条 人身保险的投保人

在保险合同订立时， 对被保险人应

当具有保险利益。

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

故发生时， 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

险利益。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

保险标的的保险。

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

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

保险合同保障， 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

人。 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

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

益。

第三十一条 投保人对下列人员

具有保险利益： （一） 本人； （二）

配偶、 子女、 父母； （三） 前项以外

与投保人有抚养、 赡养或者扶养关系

的家庭其他成员、 近亲属； （四） 与

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除前款规定外， 被保险人同意投

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 视为投保人对

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订立合同时，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

不具有保险利益的， 合同无效。


